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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首届全国"四进社区"优秀体育健身项目展演活动的通知（2004年）

发表时间：2012-03-14　　　来源：《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体群字〔2004〕101号

　　根据中央文明委2004年工作安排和中央文明办、国家体育总局等10部门《关于继

续深入开展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扩大

“四进社区”活动的社会影响，集中展示近年来“四进社区”尤其是“体育进社区”

活动的丰硕成果，在广大居民中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总结推广各地在

开展社区体育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健身项目，促进人民群众健康素质的提高，把

“四进社区”活动进一步引向深入，中央文明办、国家体育总局、团中央和中央电视

台将从各地选取优秀体育健身项目，举办首届全国“四进社区”优秀体育健身项目展

演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名称

　　首届全国“四进社区”优秀体育健身项目展演。

　　二、展演活动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中央文明办、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中央电视台。

　　承办：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体育局、共青团江苏省委、南京市人民政府、南京

市鼓楼区人民政府。

　　三、展演活动的时间、地点

　　展演活动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四、展演节目的内容与形式

　　参展节目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

导，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科学文明、易于普及推广。要通过优秀群众体育健身项目

的展示，充分反映近几年来我国开展社区体育工作的新成就，展示我国广大城市居民

热爱生活、科学健身、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所有参展项目要力求做到普适性、

科学性和观赏性的统一。节目要求短小精悍，最长不得超过6分钟。

　　五、参展项目推荐办法和时间要求

　　（一）参加展演的优秀体育健身项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明办和体育局推

荐。

　　（二）各地应以城区为参演单位对节目进行优选，每省（区、市）可以城区为单

位推荐1至2个健身项目。

　　（三）参加展演人员必须是社区居民，不能以专业体育团队（含体育院校）为单

位直接进行表演。专业体育工作人员可以以社区居民身份参加展演活动。

　　（四）各地应将推荐项目制作成VCD并配有简短介绍，于8月31日前分别快递至国

家体育总局群体司、江苏省体育局群体处。中央文明办、国家体育总局、团中央和中

央电视台将组织专家从各地推荐的参展项目中确定优秀节目，参加在南京举行的首届

全国“四进社区”优秀体育健身项目展演活动。中央电视台将对整个展演活动进行录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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